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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5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条例修正案(草案)》。第一组由钟实

委员召集,詹鸣、汤立斌、谢鼎华委员先后发言,列席会议的十二届

全国人大代表向平华也发了言。

詹鸣委员说,第二十三条“社会服务行业……不得以风俗习

惯、语言不同等为由”,不赞同作此规定。少数民族接受服务,绝大

多数人没有明显的民族标识,服务过程中发生很小的纠纷,容易上

升为民族矛盾。导向不妥,建议删除。

汤立斌委员说,建议:1、第一条中的“行政法规”改为“法规”。

2、第十三条,既然国家和省已有相关规定给予优惠待遇,可取消本

条,减少重复立法。

谢鼎华委员说,建议通过条例。原文第三条的第二款“民族乡

的乡长……人民政府副乡长中”表述不完整,建议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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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向平华说,修改条例非常及时,有利于促

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,实现各民族之间和谐、团结、统一。我

在基层工作中发现,基层的民族问题非常具体,比如有的是民族

乡,有的不是民族乡,政策待遇差别大;民族乡与民族乡可能享受

的待遇不一样,也存在矛盾。这个条例基本上解决了这些矛盾。

建议通过条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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